


书书书

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
附新旧条文对照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) 数据

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: 附新旧条文对照 /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律师法: 附新旧条文对照》编写组编 .—北

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，2017. 9

ISBN 978-7-5162-1609-5

Ⅰ.①中… Ⅱ.①中… Ⅲ.①律师法—中国 Ⅳ.

①D926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( 2017) 第 223659号

书名 /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附新旧条文对照

出版·发行 /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地址 /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( 100069)
电话 /63055259 ( 总编室) 63057714 ( 发行部)
传真 /63056975 63056983
http: / /www. npcpub. com
E-mail: mzfz@ npcpub. com
经销 /新华书店
开本 /32 开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
印张 /1. 375 字数 /45 千字
版本 /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刷 /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

书号 / ISBN 978-7-5162-1609-5
定价 /6. 00 元
出版声明 /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( 如有缺页或倒装，本社负责退换)



目 录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( 第七十六号)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等八部法律的决定 ( 1)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( 5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
修正前后对照表 ( 23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



第七十六号

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
修改 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〉等八部法
律的决定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
会议于 2017 年 9 月 1 日通过，现予公布，
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
2017 年 9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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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法官法》等八部法律的决定

( 2017 年 9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)

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
会议决定:

一、对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作出修改
( 一) 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: “初任法官采用

考试、考核的办法，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，从通过国家
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并且具备法官
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。”

( 二) 将第五十一条修改为: “国家对初任法官实
行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，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
商最高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组织实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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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》作出修改
( 一) 将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: “初任检察官采

用考试、考核的办法，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，从通过国
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并且具备检
察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。”

( 二) 将第五十四条修改为: “国家对初任检察官
实行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，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
门商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织实施。”

三、对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作出修改
( 一) 在第二十三条中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二款:

“国家对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、行政
复议、行政裁决、法律顾问的公务员实行统一法律职业
资格考试制度，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有关部门组织
实施。”

( 二) 将第四十五条第三款修改为: “确定初任法
官、初任检察官的任职人选，可以面向社会，从通过国
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中公
开选拔。”

四、对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作出修改
( 一) 将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修改为: “( 二) 通过

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”; 将第
二款修改为: “实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前取得
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合格证书、律师资格凭证，与国家
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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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) 将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: “( 一) 国家
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”。

( 三) 将第七条第三项修改为: “( 三) 被开除公职
或者被吊销律师、公证员执业证书的”。

( 四) 在第五十三条中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二款:
“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，不得担任辩护人、诉讼代理
人，但系刑事诉讼、民事诉讼、行政诉讼当事人的监护
人、近亲属的除外。”

五、对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作出修改
( 一) 将第十八条第四项修改为: “( 四) 通过国家

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”。
( 二) 将第二十条第四项修改为: “( 四) 被吊销公

证员、律师执业证书的”。
( 三) 在第四十二条中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三款:

“被吊销公证员执业证书的，不得担任辩护人、诉讼代
理人，但系刑事诉讼、民事诉讼、行政诉讼当事人的监
护人、近亲属的除外。”

六、对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作出修改
将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修改为: “( 一) 通过国

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，从事仲裁
工作满八年的”; 将第三项修改为: “( 三) 曾任法官满
八年的”。

七、对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作出修改
在第三条中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二款: “行政机关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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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次从事行政复议的人员，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
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。”

八、对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作出修改
在第三十八条中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三款: “在行政

机关负责人作出决定之前，应当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
核的人员进行审核。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
审核的人员，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
法律职业资格。”

本决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

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律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仲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，重新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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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

( 1996 年 5 月 15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1
年 12月 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《关于修改 〈中华人民共
和国律师法〉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正 2007 年
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 根据 2012 年 10 月
26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第二十九次会议 《关于修改 〈中华人民共和
国律师法〉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 根据 2017
年 9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《关于修改 〈中华人
民共和国法官法〉等八部法律的决定》第三
次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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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完善律师制度，规范律师执业行为，
保障律师依法执业，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
作用，制定本法。

第二条 本法所称律师，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
书，接受委托或者指定，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
人员。

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维护法律正确实
施，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。

第三条 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，恪守律师
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。

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。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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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执业应当接受国家、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。
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

害律师的合法权益。
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、律师事务

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、指导。

第二章 律师执业许可

第五条 申请律师执业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:
( 一)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;
( 二) 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

业资格;
( 三) 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;
( 四) 品行良好。
实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前取得的国家统一

司法考试合格证书、律师资格凭证，与国家统一法律职
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力。

第六条 申请律师执业，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
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下列
材料:

( 一)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;
( 二) 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;
( 三)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;
( 四)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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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兼职律师执业的，还应当提交所在单位同意申
请人兼职从事律师职业的证明。

受理申请的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予以审
查，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省、自治区、直
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
以审核，作出是否准予执业的决定。准予执业的，向申
请人颁发律师执业证书; 不准予执业的，向申请人书面
说明理由。

第七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颁发律师
执业证书:

( 一)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;
( 二) 受过刑事处罚的，但过失犯罪的除外;
( 三) 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、公证员执业证

书的。
第八条 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，在法律服务

人员紧缺领域从事专业工作满十五年，具有高级职称或
者同等专业水平并具有相应的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员，申
请专职律师执业的，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考核合格，
准予执业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

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撤销准予执业的决定，并注销
被准予执业人员的律师执业证书:

( 一) 申请人以欺诈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律师
8



执业证书的;
( 二) 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执

业的。
第十条 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。律师变

更执业机构的，应当申请换发律师执业证书。
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。
第十一条 公务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。
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

的，任职期间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。
第十二条 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中从事法学教育、

研究工作的人员，符合本法第五条规定条件的，经所在
单位同意，依照本法第六条规定的程序，可以申请兼职
律师执业。

第十三条 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，不得以
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;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不得
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。

第三章 律师事务所

第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。设立律
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:

( 一) 有自己的名称、住所和章程;
( 二) 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;
( 三) 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一定的执业经历，且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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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律师;
( 四) 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数额的

资产。
第十五条 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，除应当符合本法

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外，还应当有三名以上合伙人，设
立人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。

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采用普通合伙或者特殊的普通
合伙形式设立。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按照合伙形式
对该律师事务所的债务依法承担责任。

第十六条 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，除应当符合本法第
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外，设立人还应当是具有五年以上执业
经历的律师。设立人对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。

第十七条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，应当提交下列
材料:

( 一) 申请书;
( 二) 律师事务所的名称、章程;
( 三) 律师的名单、简历、身份证明、律师执业

证书;
( 四) 住所证明;
( 五) 资产证明。
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，还应当提交合伙协议。
第十八条 设立律师事务所，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

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受理申
请的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予以审查，并将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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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府司法行政部门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
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，作
出是否准予设立的决定。准予设立的，向申请人颁发律
师事务所执业证书; 不准予设立的，向申请人书面说明
理由。

第十九条 成立三年以上并具有二十名以上执业律
师的合伙律师事务所，可以设立分所。设立分所，须经
拟设立分所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
行政部门审核。申请设立分所的，依照本法第十八条规
定的程序办理。

合伙律师事务所对其分所的债务承担责任。
第二十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，依法自主

开展律师业务，以该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
担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、负责人、章
程、合伙协议的，应当报原审核部门批准。

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、合伙人的，应当自变更之日
起十五日内报原审核部门备案。

第二十二条 律师事务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
终止:

( 一) 不能保持法定设立条件，经限期整改仍不符
合条件的;

( 二) 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被依法吊销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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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) 自行决定解散的;
( 四)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。
律师事务所终止的，由颁发执业证书的部门注销该

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证书。
第二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执业管理、

利益冲突审查、收费与财务管理、投诉查处、年度考
核、档案管理等制度，对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
德、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二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于每年的年度考核
后，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
门提交本所的年度执业情况报告和律师执业考核结果。

第二十五条 律师承办业务，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
受委托，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，按照国家规定统
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。

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依法纳税。
第二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诋毁其他律

师事务所、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。
第二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

经营活动。

第四章 律师的业务和权利、义务

第二十八条 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:
( 一) 接受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委托，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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